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

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的通知
桂应急办发〔2024〕2号
各市、县（市、区）应急管理局，厅机关各处室：

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准确把握适用条件，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
1.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2.《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有关说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4年1月4日
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

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法事项
	法定依据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监管措施
	实施层级

	1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将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并保证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资金的处罚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将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并保证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资金的。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2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支付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期间工资及安全培训费用的行为的处罚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期间未支付工资并承担安全培训费用的。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3
	对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未依法与委托方签订技术服务合同行为的处罚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

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依法与委托方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的。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4
	对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未按规定公开安全评价报告、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相关信息及现场勘验图像影像资料的处罚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

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未按规定公开安全评价报告、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相关信息及现场勘验图像影像资料的。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5
	对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未在开展现场技术服务前七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项目实施地资质认可机关的处罚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四）项规定：

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四)未在开展现场技术服务前七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项目实施地资质认可机关的。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6
	对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机构名称、注册地址、实验室条件、法定代表人、专职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向原资质认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的处罚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五）项规定：

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五)机构名称、注册地址、实验室条件、法定 代表人、专职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向原资质认可机关提出变更申请的。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7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将事故风险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应急防范措施告知周边单位和人员的处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三）事故风险可能影响周边单位、人员的，未将事故风险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应急防范措施告知周边单位和人员的。
	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8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估的处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四）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估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9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应急预案修订的处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五）未按照规定进行应急预案修订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10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应急预案规定的应急物资及装备的处罚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五） 未落实应急预案规定的应急物资及装备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11
	对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未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生产经营规模较小、未指定兼职应急救援人员的处罚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生产经营规模较小、未指定兼职应急救援人员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12
	对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未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 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的处罚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规定：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 并进行经常性维护、 保养，保证正常运转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13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未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贴、拴挂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处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未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贴、拴挂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14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不立即公告，或者不及时修订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处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五）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 现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不立即公告，或者不及时修订其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15
	对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经营没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的处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六）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经营没 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16
	对登记企业未向用户提供应急咨询服务或者应急咨询服务不符合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处罚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 

登记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向用户提供应急咨询服务或者应急咨询服务不符合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17
	对登记企业在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注册地址、应急咨询服务电话发生变化，未按规定按时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变更手续的处罚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 

登记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在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注册地址、应急咨询服务电话发生变化，未按规定按时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变更手续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18
	对登记企业在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有效期满后，未按规定申请复核换证，继续进行生产或者进口的处罚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 

登记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有效期满后，未按规定申请复核换证，继续进行生产或者进口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19
	对零售经营者超越许可证载明限量储存烟花爆竹的处罚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

零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超越许可证载明限量储存烟花爆竹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20
	对零售经营者到批发企业仓库自行提取烟花爆竹的处罚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

零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到批发企业仓库自行提取烟花爆竹的。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危害后果轻微且及时改正。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21
	对工贸企业未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未按照本规定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处罚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

工贸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一）未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二）未按照本规定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1.首次检查发现违法行为。

2.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3.在执法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完成整改，且未因此造成有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22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应急预案，或者定期进行演练的处罚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

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

（二）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应急预案，或者定期进行演练的。
	1.首次检查发现违法行为。

2.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3.在执法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完成整改，且未因此造成有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23
	对工贸企业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识、提出防范措施、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作业方案或者方案未经审批擅自作业的；有限空间作业未按照本规定进行危险有害因素检测或者监测，并实行专人监护作业的处罚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三十条规定：

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识、提出防范措施、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

（二）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作业方案或者方案未经审批擅自作业的；

（三）有限空间作业未按照本规定进行危险有害因素检测或者监测，并实行专人监护作业的。
	1.首次检查发现违法行为。

2.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3.在执法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完成整改，且未因此造成有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
	按时复查；拒不改正的，依法处罚。
	自治区、设区市、县


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有关说明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以下简称《清单》）中的“违法行为”，全部具备相应“不予处罚适用条件”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二、《清单》中的用语含义

（一）“首次实施违法行为”是指该违法行为第一次被行政执法人员发现并有相应记录。

（二）“及时改正”是指在应急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前主动改正或者在应急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后按要求改正。

（三）“危害后果轻微”可以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行政管理秩序，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等方面的损害或影响程度，包括降低、消除相关损害或影响的时间、成本、可行性等因素判定。应急管理违法行为造成不可挽回的人身财产损失或者较大社会影响的，不应认定为“危害后果轻微”。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清单》进行不予行政处罚：

（一）近三年内发生过生产安全亡人事故的；

（二）近一年内被应急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被纳入联合惩戒对象的；

（四）有法定从重情节的。

四、设区市、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适用《清单》不予行政处罚，应当按照相关程序要求，做好立案、调查取证、责令改正、复查等工作，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采取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指导约谈等方式教育、引导、督促当事人自觉守法，并规范制作行政处罚案卷。

五、设区市、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适用《清单》的行政处罚管理，准确把握“不予处罚适用条件”，不得变相扩大或者缩小适用范围，既彰显应急管理执法温度，又不放松应急管理执法力度。

六、设区市、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执法业务协同和执法信息共享，保障《清单》实施。

七、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试行）》（桂应急发〔2023〕66号）与本通知内容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